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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公告编号：2012-030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海南证监函〔2012〕251号《关于

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的通知》的要

求，我公司就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退场问题的承诺 

为避免未来万一出现国家政策变化发生退场情况而给本公司造成影响，海南

省农垦总公司（以下简称“农垦总公司”）2008年12月向本公司出具《关于退场

问题的承诺函》，承诺：如果将来政策变化发生退场问题使本公司受到任何经济

损失，由农垦总公司以现金补足出资并且承担本公司可能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即如果未来万一发生退场，本公司需要出售相关胶林，则有关出售价格低于相关

林木资产市场价格的差额部分，以及在此过程中本公司承担的相关费用，农垦总

公司应予以承担。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 

二、关于土地使用权承包的承诺 

1、关于土地使用权承包租金的承诺 

2008年12月，公司与农垦总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承包协议》，在协议里

协商每三年双方可根据社会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及海南省同类农业用地的使

用权价值水平等因素的变动幅度（需任意一项因素变动幅度超过20%）对承包金

标准进行协商调整；2009年农垦总公司作出承诺，在满足承包金标准上调条件时，

农垦总公司要求上调承包金的幅度不会超过前次金额的3%。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 

2、关于公司承包的胶林土地中存在少量尚未取得使用权证的土地，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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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存在权属瑕疵造成公司损失进行承担的承诺 

2009年8月，农垦总公司承诺，发包给本公司的尚未取得土地权证的少量土

地如权属存在瑕疵或争议导致本公司遭受任何损失，农垦总公司将全部予以承

担。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 

三、关于企业标识无偿使用的承诺 

为保证和规范本公司使用“ ”企业标识的行为，2009 年 3 月农垦

总公司与本公司签订协议，农垦总公司承诺： 

（1）本公司及下属单位可无偿使用该企业标识。 

（2）如果未来农垦总公司或其下属单位将该标识申请为注册商标，本公司

及下属单位可无偿使用该商标。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橡胶相关产品收购的约定 

2009年8月5日，农垦总公司与公司签署《避免同业竞争之橡胶相关产品收购

协议》，约定自2009年1月1日起30年，农垦总公司将其下属农场所产胶水、胶木

等橡胶产品，按农场当地市场价格全部销售给本公司及下属公司。 

该协议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农垦总公司于2010年8月20日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向本

公司作出承诺：由于种植环境不适宜等原因，农垦总公司部分下属单位仍保留有

部分橡胶林，但所生产的胶乳、原木等原料均由本公司及下属单位统一收购加工，

农垦总公司及相关单位对这些原料不做加工、不对外销售。农垦总公司计划用三

年时间解决涉及同业竞争的橡胶胶林资产。农垦总公司今后不再从事并促使农垦

总公司下属单位不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本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有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 

五、关于不占用资金的承诺 

农垦总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出具《承诺函》，保证其所控制的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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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何形式占用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资金。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目前正在履行当中。对公司目前存放于农垦集团控股子

公司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公司已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并建立

了《存款资金风险防范制度》、《存款风险处置预案》。 

按照2010年9月29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海南农垦管

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海南省农垦总局、

海南省农垦总公司独立运作，海南省农垦总公司改制更名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述承诺事项，除事涉存续农场以外，其

他由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继承。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10月31日 


